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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11年10月29日
【實施日期】2012年1月1日

【法規沿革】
‧2003年6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2003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號公佈
‧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的決定》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五十一號，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aaa]【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申領和發放　§7
第三章　使用和查驗　§13
第四章　法律責任　§16
第五章　附則　§21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了證明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制定本法。
第2條
　　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年滿十六週歲的中國公民，應當依照本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未滿十六週歲的中國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
[bookmark: a3]第3條
　　居民身份證登記的項目包括：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戶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號碼、本人相片、指紋資訊、證件的有效期和簽發機關。
　　公民身份號碼是每個公民唯一的、終身不變的身份代碼，由公安機關按照公民身份號碼國家標準編制。
　　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應當登記指紋資訊。
第4條
　　居民身份證使用規範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位記號填寫。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居民身份證用漢字登記的內容，可以決定同時使用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或者選用一種當地通用的文字。
第5條
　　十六週歲以上公民的居民身份證的有效期為十年、二十年、長期。十六週歲至二十五週歲的，發給有效期十年的居民身份證；二十六週歲至四十五週歲的，發給有效期二十年的居民身份證；四十六週歲以上的，發給長期有效的居民身份證。
　　未滿十六週歲的公民，自願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的，發給有效期五年的居民身份證。
第6條
　　居民身份證式樣由國務院公安部門制定。居民身份證由公安機關統一製作、發放。
　　居民身份證具備視讀與機讀兩種功能，視讀、機讀的內容限於本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的項目。
　　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對因製作、發放、查驗、扣押居民身份證而知悉的公民的個人資訊，應當予以保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申領和發放]第二章　　申領和發放
第7條
　　公民應當自年滿十六週歲之日起三個月內，向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
　　未滿十六週歲的公民，由監護人代為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
第8條
　　居民身份證由居民常住戶口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簽發。
第9條
　　香港同胞、澳門同胞、臺灣同胞遷入內地定居的，華僑回國定居的，以及外國人、無國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定居並被批准加入或者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在辦理常住戶口登記時，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
第10條
　　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應當填寫《居民身份證申領登記表》，交驗居民戶口名簿。
第11條
　　國家決定換發新一代居民身份證、居民身份證有效期滿、公民姓名變更或者證件嚴重損壞不能辨認的，公民應當換領新證；居民身份證登記項目出現錯誤的，公安機關應當及時更正，換發新證；領取新證時，必須交回原證。居民身份證丟失的，應當申請補領。
　　未滿十六週歲公民的居民身份證有前款情形的，可以申請換領、換發或者補領新證。
　　公民辦理常住戶口遷移手續時，公安機關應當在居民身份證的機讀項目中記載公民常住戶口所在地住址變動的情況，並告知本人。
第12條
　　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公安機關應當按照規定及時予以辦理。公安機關應當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證申領登記表》之日起六十日內發放居民身份證；交通不便的地區，辦理時間可以適當延長，但延長的時間不得超過三十日。
　　公民在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期間，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證的，可以申請領取臨時居民身份證，公安機關應當按照規定及時予以辦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使用和查驗]第三章　　使用和查驗
[bookmark: a13]第13條
　　公民從事有關活動，需要證明身份的，有權使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不得拒絕。
　　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對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居民身份證記載的公民個人資訊，應當予以保密。
第14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應當出示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
　　（一）常住戶口登記項目變更；
　　（二）兵役登記；
　　（三）婚姻登記、收養登記；
　　（四）申請辦理出境手續；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依照本法規定未取得居民身份證的公民，從事前款規定的有關活動，可以使用符合國家規定的其他證明方式證明身份。
第15條
　　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
　　（一）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
　　（二）依法實施現場管制時，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
　　（三）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時，需要查明現場有關人員身份的；
　　（四）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
　　（五）法律規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絕人民警察查驗居民身份證的，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分別不同情形，採取措施予以處理。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證。但是，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執行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法律責任]第四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16]第1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給予警告，並處二百元以下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一）使用虛假證明材料騙領居民身份證的；
　　（二）出租、出借、轉讓居民身份證的；
　　（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證的。
[bookmark: a17]第17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處十日以下拘留，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或者使用騙領的居民身份證的；
　　（二）購買、出售、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的。
　　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和騙領的居民身份證，由公安機關予以收繳。
第18條
　　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所列行為之一，從事犯罪活動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19條
　　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洩露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居民身份證記載的公民個人資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千元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單位有前款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有前兩款行為，對他人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第20條
　　人民警察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根據情節輕重，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利用製作、發放、查驗居民身份證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的；
　　（二）非法變更公民身份號碼，或者在居民身份證上登載本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項目以外的資訊或者故意登載虛假資訊的；
　　（三）無正當理由不在法定期限內發放居民身份證的；
　　（四）違反規定查驗、扣押居民身份證，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
　　（五）洩露因製作、發放、查驗、扣押居民身份證而知悉的公民個人資訊，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附]第五章　　附　則
第21條
　　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應當繳納證件工本費。居民身份證工本費標準，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核定。
　　對城市中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農村中有特殊生活困難的居民，在其初次申請領取和換領居民身份證時，免收工本費。對其他生活確有困難的居民，在其初次申請領取和換領居民身份證時，可以減收工本費。免收和減收工本費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規定。
　　公安機關收取的居民身份證工本費，全部上繳國庫。
第22條
　　現役的人民解放軍軍人、人民武裝員警申請領取和發放居民身份證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另行規定。
第23條
　　本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同時廢止。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領取的居民身份證，自2013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依照本法在2012年1月1日以前領取的居民身份證，在其有效期內，繼續有效。
　　國家決定換發新一代居民身份證後，原居民身份證的停止使用日期由國務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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